
 

 

 

 

关于熵基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创业板上市委审议意见的落实函的回复 

 

 

 

 

保荐机构（主承销商） 

 

北京市西城区金融大街 7 号英蓝国际金融中心 12 层、15 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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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圳证券交易所： 

贵所于 2021 年 12 月 6 日出具的《关于创业板上市委审议意见的落实函》

（审核函〔2021〕011338 号）（以下简称“上市委审议意见落实函”）收悉，瑞

银证券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保荐机构”）作为熵基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

下简称“熵基科技”、“公司”或“发行人”）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创业板上市

的保荐机构（主承销商），会同熵基科技、国浩律师（深圳）事务所、天职国际

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等相关各方对上市委审议意见落实函相关问题

逐项进行了落实，现对上市委审议意见落实函回复如下，请审核。 

除另有说明外，本回复所用简称与招股说明书所用简称一致。 

上市委审议意见落实函所列问题 黑体（不加粗） 

对问题的回答 宋体（不加粗） 

引用原招股说明书内容 宋体（不加粗） 

对招股说明书的修改、补充 楷体（加粗） 

  



1-2 

目录 

 

问题 1............................................................................................................................. 3 

  



1-3 

问题 1  

请发行人在招股说明书“重大事项提示”章节中补充披露：（1）经销商入

股对发行人业务独立性的影响及相应风险；（2）发行人内部各纳税主体在境内

外进行转移定价安排导致的税务合规风险。 

回复： 

一、发行人回复 

（一）经销商入股对发行人业务独立性的影响及相应风险。 

发行人已在招股说明书“重大事项提示”之“四、特别风险提示”之“（八）

经销商入股对发行人业务独立性影响的风险”和“第四节 风险因素”之“一、

经营风险”之“（十四）经销商入股对发行人业务独立性影响的风险”中补充披

露如下： 

“发行人存在经销商入股并于报告期内部分清理的情形，境内股东经销商

已全部清理，但依然存在少数境外股东经销商间接持有发行人股份的情形，主

要涉及南非、埃及、印尼、泰国等区域。截至本招股说明书签署日，境外股东

经销商间接合计持有发行人本次发行前股份的比例为 1.99%。2018 年度至 2021

年 1-6 月，上述股东经销商报告期内的销售收入占发行人主营业务收入的比例

分别为 3.92%、3.78%、3.17%和 2.82%，占比较小且呈现逐年下降趋势。 

一方面，随着公司未来业务的持续发展，公司会持续拓展更多的合格经销

商，上述境外股东经销商收入占发行人整体收入的比例将继续下降；另一方面，

公司暂无在上市后进一步扩大经销商持股计划的安排。虽然目前持股的经销商

持股比例较低，公司报告期内对其销售收入占比较低且逐年下降，但上述境外

股东经销商入股的行为仍存在一定的可能影响公司业务独立性的风险。” 

（二）发行人内部各纳税主体在境内外进行转移定价安排导致的税务合规

风险。 

发行人已在招股说明书“重大事项提示”之“四、特别风险提示”之“（九）

发行人内部各税务主体在境内外进行转移定价安排导致的税务合规风险”和

“第四节 风险因素”之“一、经营风险”之“（十五）发行人内部各税务主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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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境内外进行转移定价安排导致的税务合规风险”中补充披露如下： 

“截至 2021 年 6 月 30 日，发行人共设有 39 家境外子公司，分布在香港、

美国、墨西哥、阿联酋、印度等国家和地区。报告期内发行人与部分境外子公

司间因业务需要存在发行人将产品销售至境外子公司、并通过该子公司在当地

进行销售的情形，上述交易环节存在转移定价的情形。根据发行人税务主管部

门的合规证明及境外律师事务所出具的法律意见书，报告期内发行人及境外子

公司不存在因转移定价问题而被税务部门处罚的情形；且发行人从自身合规方

面角度考虑，发行人定期聘请专业咨询机构对公司及部分境外子公司经营中涉

及的转移定价策略进行分析论证并出具专项报告。 

若未来公司不同税收司法管辖区域的税收政策发生重大变化，或者由于公

司未能正确或及时知晓税收政策的变化，或因主管税务机关重新核定交易价格

而出现追缴税款及罚款的情形，则有可能导致公司的经营受到不利影响。” 

 

（以下无正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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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页无正文，为《关于熵基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创业板上市委审议意见的落实

函的回复》之签章页） 

 

 

 

 

 

 

 

 

 

 

熵基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年     月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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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行人董事长声明 

本人已认真阅读熵基科技股份有限公司本次意见落实函回复的全部内容，

确认本次意见落实函回复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上

述文件的真实性、准确性、完整性承担相应法律责任。 

 

董事长：   

   

   

车全宏   

 

 

 

 

熵基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年    月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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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页无正文，为《关于熵基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创业板上市委审议意见的落实

函的回复》之签章页） 

 

 

 

 

保荐代表人：    

    

 罗  勇  陈  川 

 

 

 

 

 

 

 

瑞银证券有限责任公司 

 

年   月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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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荐机构董事长声明 

本人已认真阅读熵基科技股份有限公司本次意见落实函回复的全部内容，

了解报告涉及问题的核查过程、本公司的内核和风险控制流程，确认本公司按

照勤勉尽责原则履行核查程序，本次意见落实函回复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

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上述文件的真实性、准确性、完整性、及时性承担相

应法律责任。 

 

董事长：   

   

   

钱于军   

 

 

 

 

瑞银证券有限责任公司 

 

年    月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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